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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舟山市综合行政执法行
政处罚裁量权实施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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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深入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

执法改革的背景下，综合行政执法职能

拓展，结合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以

及裁量权行使制度的规范化要求，我局

于2021年制定的《舟山市综合行政执法

部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》（舟城管

〔2021〕29号）与执法实践已不相适

应。为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，确

保行政处罚的合法性、合理性，保障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我局

对行政处罚裁量权重新进行修订，制定

了《舟山市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

实施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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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浙江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办

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35

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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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规定》共13条，对舟山市综合行政执

法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、裁量基准等内容作

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。

（1）明确适用范围

明确全市综合行政执法机关、功能园

区管委会和赋权乡镇（街道）在行使承接

事项行政处罚权时适用本《规定》。（第

二条）

（2）规范动态调整的程序和权限

明确各县（区）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可

以结合本地实际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

《规定》范围内进行合理细化量化。同时

在具体实施行政处罚时遇到适用《规定》

可能会发生明显不当等情形的，由本级机

关主要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，可予以调整

适用。（第四条）

（3）明确基准阶次

对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裁量基准阶

次的选择、处罚种类等予以明确，结合综

合执法改革实际，对无行政处罚裁量基准

的处罚事项，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

则进行了明确。（第五条、第六条）

（4）明确裁量规则内容

对行政处罚、不予行政处罚、从轻或

者减轻处罚适用、一般处罚适用、从重处

罚适用等相关裁量规则内容予以规定。

（第七条至第十一条）

实施时间

自2023年11月1日起施行。


